茶陵县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发布审批表

信息发布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信息名称
	

	信息来源
	本机关、单位制发 □
转载（来源）：                                  

	供稿人
	
	联系电话
	

	拟发布栏目
	
	发布时间
	年  月  日

	发布信息

内容清单
	信息正文标题（与信息名称一致）；

	信息发布单位

拟稿人校对
	所提供的发布信息内容（电子版及纸质版）已校对无误。

          -----校对人：

   年  月  日
	错别字校对以及内容合法性、准确性检查。

	信息发布单位
保密责任领导

保密审查意见
	经审查，所提供的发布信息无敏感或涉密内容，拟同意发布。

          -----审查人：

                年  月  日
	信息内容的保密性审查，并最终出具信息发布审批意见。

	信息发布单位

主要领导审批

意   见
	同 意 发布 □
不同意发布 □

          -----审批人：

              年   月  日
	

	茶陵县政府门户网站管理部门意见

	分管股室协查意见
	分管领导意见

	同 意 发布 □
不同意发布 □

-----协查人：
	同 意 发布 □
不同意发布 □

-----审批人：


备注：1.请各单位对敏感信息（如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等）进行内部审查，脱敏后报送。不能确定信息是否可以公开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主管部门或者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2.涉密信息、涉及军事信息、文件影印件为敏感信息的禁止公开发布。3.中央及湖南省委所发文件的版式、标题及发文字号为敏感信息，禁止公开发布。4.如有其他特殊要求，请在“发布信息内容清单”中说明。稿件审核后，需同时提供审批表原件扫描件和需公开信息可编辑电子版。
